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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各有关单位:

为适应我区工程建设快速推进的新形势，充分发挥镇（街

道）职能部门在招标投标管理中的作用，提高招标投标工作效

率，保证各镇（街道）工程建设项目顺利实施，经区政府研究，

决定扩大镇（街道）建设工程招投标组织实施及监管权限。具

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自发文之日起，采用“信用优先随机定标办法”招标

的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投资建设工程项目中，工程造价1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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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以下（不含，下同）的一般工程施工项目、500万元以下

的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项目、单项合同额100万元以下的服务类

项目，由镇（街道）负责组织实施招标并进行监管。

其中，“信用优先随机定标办法”是指《顺德区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顺德区工程建设项目信用优先随机定标办法的通知》

（顺府发〔2014〕19号）中所规定的定标办法；镇（街道）、

村（居）投资建设工程项目是指使用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
及其下属单位的财政性资金或自有资金，使用村（居）民委员

会、股份合作社以及村级下属经济组织等集体资金，进行投资

建设的工程项目。

二、上述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组织实施及监督职责由镇

（街道）自行承担，包括：

1. 招标项目备案（含招标文件备案）；

2. 招标控制价备案；

3. 招标交易活动组织实施（包括交易平台使用和管理）；

4. 招投标过程现场监督；

5. 评标定标报告（结果）备案；

6. 招标项目合同备案；

7. 异议和投诉处理（不包括行政处罚）。

三、各镇（街道）应按《顺德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顺德区

工程建设项目信用优先随机定标办法的通知》等规定，组织实

施和监督管理招标投标活动。对“信用优先随机定标办法”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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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措施有优化调整的，由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

责解释。

四、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本通

知的实施，区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能应加强对镇（街道）

的指导和监督，积极支持镇（街道）招标投标工作，及时制定

发布镇（街道）相关招标投标业务的办事流程和操作指引，协

助镇（街道）完善相关制度，并帮助各镇（街道）解决招标投

标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，保证相关工作顺利推进。

五、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应在2015年12月31

日前，对镇（街道）扩大权限事项的实施情况进行总结，并研

究本通知是否决定继续执行或予以调整。

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5年7月10日

抄送：区纪委、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区武装部、法院、检察院，区各人

民团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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